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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（县）建设交通（建设管理）委，各有关行业协会，各施工企业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、《建筑施 工作业

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标准》（JGJ184—2009）等法规和标准，进

一步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现就加强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用品管理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提高对安全防护用品重要性的认识 

施工现场的安全网、安全帽和安全带等安全防护用品是确保施工作业

人员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在对全国和本市的建筑生产安全事故

类型进行统计时发现,高处坠落和物体打击是各种类型建筑生产安全

事故中发生率最高的。从事故调查分析来看，安全防护用品的质量不

合格、配备不全、使用不当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各单位要进

一步强化底线思维，牢固树立“以人为本、生命至上、安全发展”的

理念，高度重视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用品的质量问题，配备及使用情况，

切实认识到安全防护用品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对安全防护用品

的管理，全面提高安全生产工作水平，为广大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创造

良好的安全环境。 

二、健全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用品管理体系 



目前，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用品采购、配置和使用均由各参建单位自

行负责，存在着品质良莠不齐的情况，缺乏统一的管理责任人。现决

定自 2016 年 1 月 1日起，在全市推行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用品集中管

理制度。即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开工的建设项目由施工总承包单

位统一负责施工现场安全防 护用品的采购，分配和日常管理。各参

建单位在安全防护用品管理上应当服从施工总承包单位的管理要求。

对于需要检测的安全防护用品，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相关检测工作。

禁止施工作业人员自行携带、购买安全防护用品进入施工现场。施工

总承包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防护用品的管理档案，档案分两部 分：一

是产品信息档。详细登记各类安全防护用品的采购时间，厂家信息，

产品批号，产品合格证等信息；二是产品使用档。 详细记录各类安

全防护用品的发放信息，使用情况，检测结果等信息。 

三、建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用品检测制度 

参照进入施工现场建筑材料检测的有关规定，决定自 2016 年 1 月 1

日起，全市范围内的建筑工地按规定开展安全网检测。 

适用范围包括：（一）新开工的建筑工地；（二）主体结构尚未完成

的在建工地。安全网检测遵守“见证取样”的规则，施工总承包单位

在工程开工或施工作业前，将安全网送到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

行检测，经检测合格后方可在工程中使用。 检测样品信息录入“上

海市建设工程检测信息管理系统”中的样品管理平台。检测机构应通

过检测信息系统进行检测，并在接收检测样品的 15 天内出具检测报



告。检测应当结果列入《建 设工程检测报告确认证明》的内容之中。

检测工作依据相关国家标准执行，并按照每批次数量≤500 张的送检

3 张、每批次数量 501～5000 张的送检 5 张、每批次数量≥5001张的

送检 8 张的要求送检。 市、区（县）两级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

构应当将安全网、安全帽、安全带等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用品列入年度

监督检测计划，每个工程抽检不少于 1 次。 

鼓励有条件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加大安全防护用品管理力 度，对安全

帽、安全带自主开展检测。 

四、发挥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 

充分发挥有关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协调、服务和行业自律作用，协助市、

区（县）两级建设管理部门共同开展好安全防护用品的管理工作。市

施工行业协会要加强有关政策、法规的宣传，引导各施工企业严格落

实有关安全防护用品的管理规定， 对于未能按要求落实的，要纳入

会员单位管理档案；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要协助管理部门加强对

检测机构的检查指导，制定安全防护用品检测操作规程，并督促各会

员单位严格遵守检测工作流程和操作规程，确保检测结果的客观、公

正。 五、加强执法监督 各区（县）建设管理部门要把施工现场安全

防护用品的管理工作作为日常执法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，特别是注重

对现场的实际配置和使用情况的检查。要结合日常检查情况和检测结

果，对辖区内的建筑工地划分等级，对于安全防护用品管理水平较差

的、现场配置不到位、不能规范使用的建筑工地要加大检查频次。同



时，按照“四不两直”（不发通知、不打招呼、不听汇报、不用陪同

和接待，直奔基层、直插现场）暗查暗访的安全检查形式，不定期对

建筑工地进行暗查暗访，了解掌握实情，及时发现和处理有关问题。 

各区（县）建设管理部门，各有关行业协会，各施工企业要认真做好

本通知的贯彻落实工作，结合本行政区、本部门和本单位实际，研究

制定加强安全防护用品管理的具体措施，积极抓好工作落实。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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